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字第62號

原      告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友信 

訴訟代理人  吳宜臻律師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蕭惠文 

0000000000000000

            徐秀娘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以廷律師

參  加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萬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行使歸入權等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

2年度金字第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陸佰伍拾陸萬零貳佰玖拾肆

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乙○○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及自民

國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佰伍拾參萬元為被告甲○○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以新臺幣壹仟伍佰陸拾伍萬零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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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玖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乙○○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乙○○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參加人之法律上地

位，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內容（包括法院就訴

訟標的之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某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判

斷）將直接或間接受不利益，若該當事人勝訴，則可免受不

利益者而言。經查，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心（下稱投保中心）於民國111年9月5日具狀陳稱，其為

原告之股東，本件訴訟結果將影響原告股東之權益，其就本

件訴訟具有法律上關係，為輔助原告起見，聲請參加本件訴

訟（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字第1號卷，下稱士院

卷，第78頁至第80頁），揆諸前揭法條規定，於法尚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擴張，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

同）985萬1,632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乙○○應給付原告88萬1,53

0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㈢前開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見士院卷第10頁）。嗣於112年4月24日審理時以書狀變

更聲明如後述（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4頁）。核原告所為變

更，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係基於同一基礎事

實，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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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接獲投保中心111年5月31日證保法字第1110

002072號、111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第1110005028號函，指

稱甲○○（股東戶號：11490號）與其配偶乙○○（股東戶

號：11491號），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伊股

票，已構成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短線交

易。被告2人為配偶關係，均為伊公司股東，以110年12月伊

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觀之，

甲○○持有伊公司持股為2,489,000股（約7.82%），其利用

他人名義持有部份為1,455,000股（約4.56%），被告2人合

計持有伊公司股份合計已超過10%，則被告於110年12月3日

至000年0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票，實已構成買入伊

公司股票後6個月內再行賣出、及於賣出後6個月內再行買進

之交易，符合上開歸入權行使之要件，伊依證交法第157條

第2項規定，自得向被告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又依證交

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規定，本件伊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查核110年下半年度及111

年上半年度之被告歸入利益計算表為請求之依據，以出售股

票之賣價由高往低及買價自低往高依序配對後，參酌證交法

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之方式計算，被告2人所取得之

短線差價利益共為1,781萬386元(甲○○個別所獲差價交易

利益為1,656萬294元，乙○○個別所獲差價交易利益則為12

5萬92元)。基此，伊請求甲○○、乙○○分別給付前開短線

交易獲利所得，並自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至清

償日止，給付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爰依證

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㈠甲○○應給付原告1,656萬294元，及自111年1月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乙○○應給

付原告125萬92元，及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開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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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伊等2人雖為夫妻，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

控制從屬關係，彼此從未過問其名下財產之運用情形。甲○

○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司股份時，乃持有原告公司股

份7.82%之股東【計算式：2,489,000股(甲○○當時持股)/3

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782】；縱使至

111年1月，甲○○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58%【計算式：

3,047,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0.0958】，其個人持股從未超過原告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10%以上；而乙○○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

司股份時，乃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之股東【計算式：1,4

55,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

份總數)=0.0458】；縱使至111年1月，乙○○亦僅持有原告

公司股份4.75%【計算式：1,510,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

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475】，其個人持

股亦從未超過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上。是正因伊

等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均屬個人投資行為，彼此從未分享或分

擔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之盈虧，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

持有原告公司股份等情事，原告即不能在未調查伊等間之持

股是否符合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法定構成要件之情形下，

逕自將伊等之持股合併計算，再宣稱伊等違反證交法第157

條短線交易規定。另由原告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獲利明細表

可知，伊等於110年12月3日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交易，多屬

當日沖銷，伊等當時購賣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乃當日集中交

易市場之價格，不能均以他日市場價格作為伊等購入原告公

司股份之計算依據。反之，伊等出售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也

因不同交易日期而有差異，原告亦不能均以特定日市場價格

作為伊等出售原告公司股份之計算依據，況伊等因原告公司

股份交易所支付交易稅及手續費等支出，也未被列入持有成

本而予以扣除。再者，原告理應對公司股東之持股變動非常

熟悉，本應協助伊等向投保中心說明，絕非盲目聽從投保中

心之要求，在未先查核事實之前提下，貿然對伊等主張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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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入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

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

行。

三、參加人略稱：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

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亦為原告之股東，而本件訴訟結

果將影響原告公司股東之權益，且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

之規定，在請求發行股票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為公司行使歸

入權而董事會或監察人未行使時，本得為公司行使，此對伊

而言，實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並具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

伊為輔助原告，並發揮保障證券投資人權益之職能，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被告2人為配偶，合計持有伊公司股份已超過10%，

卻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

票，伊得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將其所取

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短線差價歸於公司等語，為被告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持有原告股票已達

10%，屬於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

股東:

 1、按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之股東，對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後六個月內再行賣

出，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

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據證交法第157條5

項準用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2、被告2人於77年11月29日結婚，至今仍有婚姻關係，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頁)。而依原告所提供公開資訊觀測

站「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甲

○○於000年00月間持有原告公司股份為248萬9000股(約占

原告公司股份7.82%)，乙○○則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45萬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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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股(約占原告公司股份4.58%);於000年0月間甲○○持有原

告公司股份304萬7000元(約占原告公司股份9.58%)，乙○○

則於111年1月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51萬股(占原告公司股份4.

75%)等情(見士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第144頁至第146頁)，

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96頁)，堪

信為真。是依前所述，被告2人於000年00月間、000年0月間

持有原告之股份合計已超過10%(計算式:000年00月間甲○○

持有7.82%+乙○○持有4.58%=12.4%;000年0月間甲○○持有

9.58%+乙○○持有4.75%=14.33%)，自屬證交法第157條第1

項所稱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

 3、被告抗辯2人雖為夫妻，但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控制

從屬關係，亦從未過問各自名下財產運用情形，甲○○於11

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股份時，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7.82%，

至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85%;乙○○於110年1

2月3日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至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

告公司股份4.75%，被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屬個人投資行

為，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與證

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不符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依

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計

算被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並非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

之規定，是無需認定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

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一情;且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規

定，乃運用一種客觀實際之立法技術，使股票上市公司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將其在短期間

內反覆買賣公司股票所得之利益歸還，藉以防杜公司內部人

之短線交易行為，俾維護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自不

以公司內部人有利用公司內部資訊或從事不當交易為必要。

蓋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其股票價格應基於供需法則與市場

均衡原理，由投資人於不受任何不當因素干擾之情況下，在

市場中自由競價而形成。且因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市場極具

敏感性，股價常因各種因素之影響產生變化。而上開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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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東，雖非公司之經營管理者，但因其持有公司相當比例

之股份，所擁有之投票權恆足以影響公司股東會決議之結

果，較常人易於掌握公司內部資訊，其買賣股票行為對於一

般投資人動見觀瞻，如允許其在市場短線反覆進出股票，難

免影響投資人對股價行情之判斷，容易造成股價不當之波動

或扭曲，有礙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與健全發展，故立法加以

禁止；則依此規定僅須該大股東有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股票

之行為，公司即得對之行使上開規定之歸入權，初不問其有

無參與公司經營或從事內線交易或不當行為。又該條項所規

定持有發行股票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同條第5項及同

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其持有之股票，應與其配偶合併計

算，亦即其與配偶2人所持有之股票合計超過10%者，即成為

該條項所規定行使歸入權之對象，至於配偶間是否具有控制

或利用關係，在所不問。其目的乃為防止公司大股東藉配偶

名義持有股票，規避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限制，此觀該條

項之之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38號判決

意旨可參。是此部分，被告2人既為配偶，則計算其持有原

告公司股份即應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

條之2第3項之方式計算，不論被告2人是否分享或分擔原告

公司股份之盈虧，亦不論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

他人間接持有股份之情事，被告所辯，顯與前開立法意旨不

符，洵無足採。

 4、至被告所舉大法官會議第586號解釋，其係針對財政部證券

管理委員會(後更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84

年9月5日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取得股份申報

事項要點」中第3條第2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

二親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

擔任過半數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理之公司取得股份

者」，認定為共同取得人之規定及第4條相關部分，大法官

會議認此部分規定逾越母法關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

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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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

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與本

件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之2第3項之內容無

涉，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請求被告將出售股票之利

益歸屬公司，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請求乙○○給

付12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定獲得利益，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類均相同者，以最高賣價

與最低買價相配，次取次高賣價與次低買價相配，依序計算

所得之差價，虧損部分不予計入。二、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

券，其種類不同者，除普通股以交易價格及股數核計外，其

餘有價證券，以各該證券取得或賣出當日普通股收盤價格為

買價或賣價，並以得行使或轉換普通股之股數為計算標準；

其配對計算方式，準用前款規定。三、列入前二款計算差價

利益之交易股票所獲配之股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

項第1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計算方式即所謂「最高賣價

減去最低買價法」，乃為防止內部人在計算利益之方法上取

巧，規避本條文之責任，且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規

定，原具有事前預防之警示作用，嚇阻內部人或大股東從事

短線交易。因此，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

之損害，實含有懲罰之因素，是以歸入權之行使，不以內部

人實際獲得利益為前提要件，而應依「最高賣價減最低買

價」計算利益，方能符合該條文之立法本旨。次按列入第1

款、第2款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或前款獲配現

金股利之日起，至交付公司時，應依民法第203條所規定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法定利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

第4款亦有明文。　　

 2、依前揭所述，原告依上開「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

甲○○自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告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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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獲利如附表一所示，總計1,656萬294元;計算乙○○自110

年12月3日至111年1月5日買賣原告公司股票之獲利如附表二

所示，總計125萬92元，有櫃買中心112年2月24日證櫃視字

第1120052946號函附被告110年下半年及111年上半年歸入利

益結果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83頁)，且上開計

算內容均已扣除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亦有投保中心111年5

月31日證保法字第1110002072號函、同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

第1110005028號函在卷可稽(見士院卷第42頁至第43頁、本

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被告對於櫃買中心之計算結果亦無

意見，僅辯稱應以被告帳戶實際出售利得作為計算結果(見

本院卷第222頁)。是原告主張甲○○、乙○○分別獲得如附

表一、二所示之交易利益1,656萬294元、125萬92元，及請

求自本件短線交易列入計算價差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即11

1年1月5日起計算之利息，核屬可採。

 3、被告辯稱甲○○自110年12月3日起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

告公司股票實際獲利金額僅有358萬498元，乙○○於前開期

間買賣原告公司股份非但未賺錢，反倒賠付364萬8,385元，

且有學者認在具體個案上，應考量配偶間是否實際受益、是

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之機會等因素綜合判斷，原告計

算方式實已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範意旨等

語，雖提出對帳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78頁、第201

頁至第209頁)。惟按證交法第157條之規定，主要係沿襲美

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

4）」第16條b項之規定而來。然我國證交法第157條並未如

美國證交法授權該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若干豁免「規則

（Rules)」，明定在特定情形下可排除適用1934年美國證交

法第16條b項之歸入權。又我國股票市場屬於淺碟型市場，

市場規模較小、投機性強，易受消息面之影響，鑒於散戶取

得市場資訊相對不容易及緩慢，為維護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

開、公平之信心，更應嚴格禁止內部人或大股東之短線交易

行為，不論內部人或大股東交易是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訊，亦不論其交易是否有正當合法之目的，均有「歸入權」

之適用。且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之損

害，實含有懲罰之因素，係為因應證券市場特殊領域之高度

技術性立法，運用一粗略而實際的方法，使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與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無法保有其在短期間內反覆買

賣其所屬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所得之利益。藉此間接防止違

法內部人交易的發生，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其立法

技術，乃是使用最簡易的機械方法，即原告（公司或其股

東，而非主管機關證管會）毋庸舉證證明內部人確有利用內

部消息買賣股票圖利，只要其買入與賣出（或賣出與買入）

之行為相隔不超過6個月，其利益即得被請求歸屬於公司。

亦即本條之規定乃採用粗略實際的認定方式、機械式之適用

法律，並輔以嚴格之利益計算，剝奪公司內部人因短線交易

可能獲得之任何利益，以杜絕僥倖，達到間接禁止內部人對

所屬公司股票從事頻繁之短線交易而損及投資人之信心，並

建立健全之資本市場秩序。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有關歸

入權利益計算之規定，乃主管機關斟酌立法目的，依據法律

授權而制定，並為實現歸入權制度意旨所必須，亦難認有何

侵害人民憲法第15條財產權之情。是被告抗辯應以實際獲利

金額計算歸入權行使之範圍、應考量侵害人民權憲法第15條

財產權等語，與前揭「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方式

及立法意旨不符，自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準用第22條

之2第3項之規定，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乙○○給

付12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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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字第62號
原      告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友信  
訴訟代理人  吳宜臻律師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蕭惠文  


            徐秀娘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以廷律師
參  加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萬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行使歸入權等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字第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陸佰伍拾陸萬零貳佰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乙○○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佰伍拾參萬元為被告甲○○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以新臺幣壹仟伍佰陸拾伍萬零貳佰玖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乙○○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乙○○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參加人之法律上地位，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內容（包括法院就訴訟標的之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某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判斷）將直接或間接受不利益，若該當事人勝訴，則可免受不利益者而言。經查，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於民國111年9月5日具狀陳稱，其為原告之股東，本件訴訟結果將影響原告股東之權益，其就本件訴訟具有法律上關係，為輔助原告起見，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字第1號卷，下稱士院卷，第78頁至第80頁），揆諸前揭法條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擴張，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85萬1,632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乙○○應給付原告88萬1,530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開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士院卷第10頁）。嗣於112年4月24日審理時以書狀變更聲明如後述（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4頁）。核原告所為變更，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接獲投保中心111年5月31日證保法字第1110002072號、111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第1110005028號函，指稱甲○○（股東戶號：11490號）與其配偶乙○○（股東戶號：11491號），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伊股票，已構成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短線交易。被告2人為配偶關係，均為伊公司股東，以110年12月伊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觀之，甲○○持有伊公司持股為2,489,000股（約7.82%），其利用他人名義持有部份為1,455,000股（約4.56%），被告2人合計持有伊公司股份合計已超過10%，則被告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票，實已構成買入伊公司股票後6個月內再行賣出、及於賣出後6個月內再行買進之交易，符合上開歸入權行使之要件，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自得向被告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又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規定，本件伊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查核110年下半年度及111年上半年度之被告歸入利益計算表為請求之依據，以出售股票之賣價由高往低及買價自低往高依序配對後，參酌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之方式計算，被告2人所取得之短線差價利益共為1,781萬386元(甲○○個別所獲差價交易利益為1,656萬294元，乙○○個別所獲差價交易利益則為125萬92元)。基此，伊請求甲○○、乙○○分別給付前開短線交易獲利所得，並自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至清償日止，給付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爰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甲○○應給付原告1,656萬294元，及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乙○○應給付原告125萬92元，及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開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等2人雖為夫妻，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控制從屬關係，彼此從未過問其名下財產之運用情形。甲○○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司股份時，乃持有原告公司股份7.82%之股東【計算式：2,489,000股(甲○○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782】；縱使至111年1月，甲○○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58%【計算式：3,047,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958】，其個人持股從未超過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上；而乙○○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司股份時，乃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之股東【計算式：1,455,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458】；縱使至111年1月，乙○○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75%【計算式：1,510,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475】，其個人持股亦從未超過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上。是正因伊等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均屬個人投資行為，彼此從未分享或分擔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之盈虧，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等情事，原告即不能在未調查伊等間之持股是否符合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法定構成要件之情形下，逕自將伊等之持股合併計算，再宣稱伊等違反證交法第157條短線交易規定。另由原告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獲利明細表可知，伊等於110年12月3日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交易，多屬當日沖銷，伊等當時購賣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乃當日集中交易市場之價格，不能均以他日市場價格作為伊等購入原告公司股份之計算依據。反之，伊等出售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也因不同交易日期而有差異，原告亦不能均以特定日市場價格作為伊等出售原告公司股份之計算依據，況伊等因原告公司股份交易所支付交易稅及手續費等支出，也未被列入持有成本而予以扣除。再者，原告理應對公司股東之持股變動非常熟悉，本應協助伊等向投保中心說明，絕非盲目聽從投保中心之要求，在未先查核事實之前提下，貿然對伊等主張行使歸入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略稱：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亦為原告之股東，而本件訴訟結果將影響原告公司股東之權益，且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之規定，在請求發行股票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為公司行使歸入權而董事會或監察人未行使時，本得為公司行使，此對伊而言，實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並具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伊為輔助原告，並發揮保障證券投資人權益之職能，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被告2人為配偶，合計持有伊公司股份已超過10%，卻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票，伊得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將其所取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短線差價歸於公司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持有原告股票已達10%，屬於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
 1、按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對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後六個月內再行賣出，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據證交法第157條5項準用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2、被告2人於77年11月29日結婚，至今仍有婚姻關係，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頁)。而依原告所提供公開資訊觀測站「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甲○○於000年00月間持有原告公司股份為248萬9000股(約占原告公司股份7.82%)，乙○○則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45萬5000股(約占原告公司股份4.58%);於000年0月間甲○○持有原告公司股份304萬7000元(約占原告公司股份9.58%)，乙○○則於111年1月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51萬股(占原告公司股份4.75%)等情(見士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第144頁至第146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96頁)，堪信為真。是依前所述，被告2人於000年00月間、000年0月間持有原告之股份合計已超過10%(計算式:000年00月間甲○○持有7.82%+乙○○持有4.58%=12.4%;000年0月間甲○○持有9.58%+乙○○持有4.75%=14.33%)，自屬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
 3、被告抗辯2人雖為夫妻，但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控制從屬關係，亦從未過問各自名下財產運用情形，甲○○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股份時，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7.82%，至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85%;乙○○於110年12月3日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至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75%，被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屬個人投資行為，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與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不符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計算被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並非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是無需認定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一情;且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規定，乃運用一種客觀實際之立法技術，使股票上市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將其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公司股票所得之利益歸還，藉以防杜公司內部人之短線交易行為，俾維護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自不以公司內部人有利用公司內部資訊或從事不當交易為必要。蓋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其股票價格應基於供需法則與市場均衡原理，由投資人於不受任何不當因素干擾之情況下，在市場中自由競價而形成。且因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市場極具敏感性，股價常因各種因素之影響產生變化。而上開公司之大股東，雖非公司之經營管理者，但因其持有公司相當比例之股份，所擁有之投票權恆足以影響公司股東會決議之結果，較常人易於掌握公司內部資訊，其買賣股票行為對於一般投資人動見觀瞻，如允許其在市場短線反覆進出股票，難免影響投資人對股價行情之判斷，容易造成股價不當之波動或扭曲，有礙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與健全發展，故立法加以禁止；則依此規定僅須該大股東有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股票之行為，公司即得對之行使上開規定之歸入權，初不問其有無參與公司經營或從事內線交易或不當行為。又該條項所規定持有發行股票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同條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其持有之股票，應與其配偶合併計算，亦即其與配偶2人所持有之股票合計超過10%者，即成為該條項所規定行使歸入權之對象，至於配偶間是否具有控制或利用關係，在所不問。其目的乃為防止公司大股東藉配偶名義持有股票，規避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限制，此觀該條項之之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38號判決意旨可參。是此部分，被告2人既為配偶，則計算其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即應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之方式計算，不論被告2人是否分享或分擔原告公司股份之盈虧，亦不論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股份之情事，被告所辯，顯與前開立法意旨不符，洵無足採。
 4、至被告所舉大法官會議第586號解釋，其係針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後更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84年9月5日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中第3條第2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擔任過半數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理之公司取得股份者」，認定為共同取得人之規定及第4條相關部分，大法官會議認此部分規定逾越母法關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與本件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之2第3項之內容無涉，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請求被告將出售股票之利益歸屬公司，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請求乙○○給付12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定獲得利益，其計算方式如下：一、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類均相同者，以最高賣價與最低買價相配，次取次高賣價與次低買價相配，依序計算所得之差價，虧損部分不予計入。二、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類不同者，除普通股以交易價格及股數核計外，其餘有價證券，以各該證券取得或賣出當日普通股收盤價格為買價或賣價，並以得行使或轉換普通股之股數為計算標準；其配對計算方式，準用前款規定。三、列入前二款計算差價利益之交易股票所獲配之股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第1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計算方式即所謂「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乃為防止內部人在計算利益之方法上取巧，規避本條文之責任，且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規定，原具有事前預防之警示作用，嚇阻內部人或大股東從事短線交易。因此，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之損害，實含有懲罰之因素，是以歸入權之行使，不以內部人實際獲得利益為前提要件，而應依「最高賣價減最低買價」計算利益，方能符合該條文之立法本旨。次按列入第1款、第2款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或前款獲配現金股利之日起，至交付公司時，應依民法第203條所規定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法定利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第4款亦有明文。　　
 2、依前揭所述，原告依上開「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甲○○自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告公司股票之獲利如附表一所示，總計1,656萬294元;計算乙○○自110年12月3日至111年1月5日買賣原告公司股票之獲利如附表二所示，總計125萬92元，有櫃買中心112年2月24日證櫃視字第1120052946號函附被告110年下半年及111年上半年歸入利益結果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83頁)，且上開計算內容均已扣除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亦有投保中心111年5月31日證保法字第1110002072號函、同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第1110005028號函在卷可稽(見士院卷第42頁至第43頁、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被告對於櫃買中心之計算結果亦無意見，僅辯稱應以被告帳戶實際出售利得作為計算結果(見本院卷第222頁)。是原告主張甲○○、乙○○分別獲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交易利益1,656萬294元、125萬92元，及請求自本件短線交易列入計算價差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即111年1月5日起計算之利息，核屬可採。
 3、被告辯稱甲○○自110年12月3日起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告公司股票實際獲利金額僅有358萬498元，乙○○於前開期間買賣原告公司股份非但未賺錢，反倒賠付364萬8,385元，且有學者認在具體個案上，應考量配偶間是否實際受益、是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之機會等因素綜合判斷，原告計算方式實已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範意旨等語，雖提出對帳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78頁、第201頁至第209頁)。惟按證交法第157條之規定，主要係沿襲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16條b項之規定而來。然我國證交法第157條並未如美國證交法授權該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若干豁免「規則（Rules)」，明定在特定情形下可排除適用1934年美國證交法第16條b項之歸入權。又我國股票市場屬於淺碟型市場，市場規模較小、投機性強，易受消息面之影響，鑒於散戶取得市場資訊相對不容易及緩慢，為維護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開、公平之信心，更應嚴格禁止內部人或大股東之短線交易行為，不論內部人或大股東交易是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亦不論其交易是否有正當合法之目的，均有「歸入權」之適用。且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之損害，實含有懲罰之因素，係為因應證券市場特殊領域之高度技術性立法，運用一粗略而實際的方法，使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與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無法保有其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其所屬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所得之利益。藉此間接防止違法內部人交易的發生，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其立法技術，乃是使用最簡易的機械方法，即原告（公司或其股東，而非主管機關證管會）毋庸舉證證明內部人確有利用內部消息買賣股票圖利，只要其買入與賣出（或賣出與買入）之行為相隔不超過6個月，其利益即得被請求歸屬於公司。亦即本條之規定乃採用粗略實際的認定方式、機械式之適用法律，並輔以嚴格之利益計算，剝奪公司內部人因短線交易可能獲得之任何利益，以杜絕僥倖，達到間接禁止內部人對所屬公司股票從事頻繁之短線交易而損及投資人之信心，並建立健全之資本市場秩序。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有關歸入權利益計算之規定，乃主管機關斟酌立法目的，依據法律授權而制定，並為實現歸入權制度意旨所必須，亦難認有何侵害人民憲法第15條財產權之情。是被告抗辯應以實際獲利金額計算歸入權行使之範圍、應考量侵害人民權憲法第15條財產權等語，與前揭「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方式及立法意旨不符，自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準用第22條之2第3項之規定，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乙○○給付12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字第62號
原      告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友信  
訴訟代理人  吳宜臻律師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蕭惠文  

            徐秀娘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以廷律師
參  加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萬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行使歸入權等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
2年度金字第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陸佰伍拾陸萬零貳佰玖拾肆元，
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被告乙○○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及自民國
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佰伍拾參萬元為被告甲○○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以新臺幣壹仟伍佰陸拾伍萬零貳佰玖
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乙○○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乙○○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
    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參加人之法律上地
    位，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內容（包括法院就訴
    訟標的之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某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判
    斷）將直接或間接受不利益，若該當事人勝訴，則可免受不
    利益者而言。經查，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中心（下稱投保中心）於民國111年9月5日具狀陳稱，其為
    原告之股東，本件訴訟結果將影響原告股東之權益，其就本
    件訴訟具有法律上關係，為輔助原告起見，聲請參加本件訴
    訟（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字第1號卷，下稱士院卷
    ，第78頁至第80頁），揆諸前揭法條規定，於法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擴張，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
    85萬1,632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乙○○應給付原告88萬1,530元，及自
    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
    前開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士院
    卷第10頁）。嗣於112年4月24日審理時以書狀變更聲明如後
    述（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4頁）。核原告所為變更，係屬擴
    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
    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接獲投保中心111年5月31日證保法字第1110
    002072號、111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第1110005028號函，指
    稱甲○○（股東戶號：11490號）與其配偶乙○○（股東戶號：1
    1491號），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伊股票，
    已構成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短線交易。被
    告2人為配偶關係，均為伊公司股東，以110年12月伊公司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觀之，甲○○持
    有伊公司持股為2,489,000股（約7.82%），其利用他人名義
    持有部份為1,455,000股（約4.56%），被告2人合計持有伊
    公司股份合計已超過10%，則被告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
    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票，實已構成買入伊公司股票
    後6個月內再行賣出、及於賣出後6個月內再行買進之交易，
    符合上開歸入權行使之要件，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
    ，自得向被告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又依證交法施行細則
    第11條第2項規定，本件伊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查核110年下半年度及111年上半年度
    之被告歸入利益計算表為請求之依據，以出售股票之賣價由
    高往低及買價自低往高依序配對後，參酌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11條第1項第1款之方式計算，被告2人所取得之短線差價利
    益共為1,781萬386元(甲○○個別所獲差價交易利益為1,656萬
    294元，乙○○個別所獲差價交易利益則為125萬92元)。基此
    ，伊請求甲○○、乙○○分別給付前開短線交易獲利所得，並自
    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至清償日止，給付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爰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
    第5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甲○○應給付原
    告1,656萬294元，及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乙○○應給付原告125萬92元，及自111
    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開
    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等2人雖為夫妻，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
    控制從屬關係，彼此從未過問其名下財產之運用情形。甲○○
    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司股份時，乃持有原告公司股份
    7.82%之股東【計算式：2,489,000股(甲○○當時持股)/31,79
    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782】；縱使至111
    年1月，甲○○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58%【計算式：3,047,
    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0.0958】，其個人持股從未超過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10%以上；而乙○○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司股份時
    ，乃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之股東【計算式：1,455,000股
    (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0.0458】；縱使至111年1月，乙○○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
    75%【計算式：1,510,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
    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475】，其個人持股亦從未超
    過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上。是正因伊等持有原告
    公司股份均屬個人投資行為，彼此從未分享或分擔持有原告
    公司股份之盈虧，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
    司股份等情事，原告即不能在未調查伊等間之持股是否符合
    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法定構成要件之情形下，逕自將伊等
    之持股合併計算，再宣稱伊等違反證交法第157條短線交易
    規定。另由原告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獲利明細表可知，伊等
    於110年12月3日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交易，多屬當日沖銷，
    伊等當時購賣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乃當日集中交易市場之價
    格，不能均以他日市場價格作為伊等購入原告公司股份之計
    算依據。反之，伊等出售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也因不同交易
    日期而有差異，原告亦不能均以特定日市場價格作為伊等出
    售原告公司股份之計算依據，況伊等因原告公司股份交易所
    支付交易稅及手續費等支出，也未被列入持有成本而予以扣
    除。再者，原告理應對公司股東之持股變動非常熟悉，本應
    協助伊等向投保中心說明，絕非盲目聽從投保中心之要求，
    在未先查核事實之前提下，貿然對伊等主張行使歸入權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略稱：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
    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亦為原告之股東，而本件訴訟結
    果將影響原告公司股東之權益，且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
    之規定，在請求發行股票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為公司行使歸
    入權而董事會或監察人未行使時，本得為公司行使，此對伊
    而言，實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並具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
    伊為輔助原告，並發揮保障證券投資人權益之職能，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被告2人為配偶，合計持有伊公司股份已超過10%，
    卻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票
    ，伊得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將其所取得
    、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短線差價歸於公司等語，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持有原告股票已達
    10%，屬於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
    股東:
 1、按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
    10%之股東，對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後六個月內再行賣
    出，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
    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據證交法第157條5
    項準用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2、被告2人於77年11月29日結婚，至今仍有婚姻關係，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頁)。而依原告所提供公開資訊觀測
    站「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甲
    ○○於000年00月間持有原告公司股份為248萬9000股(約占原
    告公司股份7.82%)，乙○○則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45萬5000股(
    約占原告公司股份4.58%);於000年0月間甲○○持有原告公司
    股份304萬7000元(約占原告公司股份9.58%)，乙○○則於111
    年1月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51萬股(占原告公司股份4.75%)等
    情(見士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第144頁至第146頁)，亦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96頁)，堪信為真
    。是依前所述，被告2人於000年00月間、000年0月間持有原
    告之股份合計已超過10%(計算式:000年00月間甲○○持有7.82
    %+乙○○持有4.58%=12.4%;000年0月間甲○○持有9.58%+乙○○持
    有4.75%=14.33%)，自屬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持有公司
    股份超過10%之股東。
 3、被告抗辯2人雖為夫妻，但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控制
    從屬關係，亦從未過問各自名下財產運用情形，甲○○於110
    年12月3日購入原告股份時，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7.82%，至
    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85%;乙○○於110年12月3
    日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至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告公
    司股份4.75%，被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屬個人投資行為，
    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與證交法
    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不符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依證交
    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計算被
    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並非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
    定，是無需認定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
    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一情;且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規定，
    乃運用一種客觀實際之立法技術，使股票上市公司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或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將其在短期間內反覆
    買賣公司股票所得之利益歸還，藉以防杜公司內部人之短線
    交易行為，俾維護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自不以公司
    內部人有利用公司內部資訊或從事不當交易為必要。蓋上市
    公司股票之交易，其股票價格應基於供需法則與市場均衡原
    理，由投資人於不受任何不當因素干擾之情況下，在市場中
    自由競價而形成。且因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市場極具敏感性
    ，股價常因各種因素之影響產生變化。而上開公司之大股東
    ，雖非公司之經營管理者，但因其持有公司相當比例之股份
    ，所擁有之投票權恆足以影響公司股東會決議之結果，較常
    人易於掌握公司內部資訊，其買賣股票行為對於一般投資人
    動見觀瞻，如允許其在市場短線反覆進出股票，難免影響投
    資人對股價行情之判斷，容易造成股價不當之波動或扭曲，
    有礙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與健全發展，故立法加以禁止；則
    依此規定僅須該大股東有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股票之行為，
    公司即得對之行使上開規定之歸入權，初不問其有無參與公
    司經營或從事內線交易或不當行為。又該條項所規定持有發
    行股票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同條第5項及同法第22條
    之2第3項規定，其持有之股票，應與其配偶合併計算，亦即
    其與配偶2人所持有之股票合計超過10%者，即成為該條項所
    規定行使歸入權之對象，至於配偶間是否具有控制或利用關
    係，在所不問。其目的乃為防止公司大股東藉配偶名義持有
    股票，規避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限制，此觀該條項之之立
    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38號判決意旨可參
    。是此部分，被告2人既為配偶，則計算其持有原告公司股
    份即應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
    項之方式計算，不論被告2人是否分享或分擔原告公司股份
    之盈虧，亦不論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
    持有股份之情事，被告所辯，顯與前開立法意旨不符，洵無
    足採。
 4、至被告所舉大法官會議第586號解釋，其係針對財政部證券
    管理委員會(後更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84
    年9月5日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取得股份申報
    事項要點」中第3條第2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
    二親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
    擔任過半數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理之公司取得股份
    者」，認定為共同取得人之規定及第4條相關部分，大法官
    會議認此部分規定逾越母法關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
    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
    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
    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與本
    件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之2第3項之內容無
    涉，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請求被告將出售股票之利
    益歸屬公司，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請求乙○○給付12
    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定獲得利益，其計算方式如下：一
    、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類均相同者，以最高賣價與
    最低買價相配，次取次高賣價與次低買價相配，依序計算所
    得之差價，虧損部分不予計入。二、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
    ，其種類不同者，除普通股以交易價格及股數核計外，其餘
    有價證券，以各該證券取得或賣出當日普通股收盤價格為買
    價或賣價，並以得行使或轉換普通股之股數為計算標準；其
    配對計算方式，準用前款規定。三、列入前二款計算差價利
    益之交易股票所獲配之股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
    第1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計算方式即所謂「最高賣價減
    去最低買價法」，乃為防止內部人在計算利益之方法上取巧
    ，規避本條文之責任，且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規定
    ，原具有事前預防之警示作用，嚇阻內部人或大股東從事短
    線交易。因此，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之
    損害，實含有懲罰之因素，是以歸入權之行使，不以內部人
    實際獲得利益為前提要件，而應依「最高賣價減最低買價」
    計算利益，方能符合該條文之立法本旨。次按列入第1款、
    第2款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或前款獲配現金股
    利之日起，至交付公司時，應依民法第203條所規定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法定利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第4
    款亦有明文。　　
 2、依前揭所述，原告依上開「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
    甲○○自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告公司股票之
    獲利如附表一所示，總計1,656萬294元;計算乙○○自110年12
    月3日至111年1月5日買賣原告公司股票之獲利如附表二所示
    ，總計125萬92元，有櫃買中心112年2月24日證櫃視字第112
    0052946號函附被告110年下半年及111年上半年歸入利益結
    果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83頁)，且上開計算內
    容均已扣除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亦有投保中心111年5月31
    日證保法字第1110002072號函、同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第11
    10005028號函在卷可稽(見士院卷第42頁至第43頁、本院卷
    第31頁至第32頁)，被告對於櫃買中心之計算結果亦無意見
    ，僅辯稱應以被告帳戶實際出售利得作為計算結果(見本院
    卷第222頁)。是原告主張甲○○、乙○○分別獲得如附表一、二
    所示之交易利益1,656萬294元、125萬92元，及請求自本件
    短線交易列入計算價差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即111年1月5
    日起計算之利息，核屬可採。
 3、被告辯稱甲○○自110年12月3日起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告
    公司股票實際獲利金額僅有358萬498元，乙○○於前開期間買
    賣原告公司股份非但未賺錢，反倒賠付364萬8,385元，且有
    學者認在具體個案上，應考量配偶間是否實際受益、是否有
    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之機會等因素綜合判斷，原告計算方
    式實已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範意旨等語，雖
    提出對帳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78頁、第201頁至第
    209頁)。惟按證交法第157條之規定，主要係沿襲美國「193
    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
    16條b項之規定而來。然我國證交法第157條並未如美國證交
    法授權該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若干豁免「規則（Rules)」
    ，明定在特定情形下可排除適用1934年美國證交法第16條b
    項之歸入權。又我國股票市場屬於淺碟型市場，市場規模較
    小、投機性強，易受消息面之影響，鑒於散戶取得市場資訊
    相對不容易及緩慢，為維護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開、公平之
    信心，更應嚴格禁止內部人或大股東之短線交易行為，不論
    內部人或大股東交易是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亦不論
    其交易是否有正當合法之目的，均有「歸入權」之適用。且
    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之損害，實含有懲
    罰之因素，係為因應證券市場特殊領域之高度技術性立法，
    運用一粗略而實際的方法，使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與大股
    東等公司內部人無法保有其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其所屬公司
    所發行有價證券所得之利益。藉此間接防止違法內部人交易
    的發生，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其立法技術，乃是使
    用最簡易的機械方法，即原告（公司或其股東，而非主管機
    關證管會）毋庸舉證證明內部人確有利用內部消息買賣股票
    圖利，只要其買入與賣出（或賣出與買入）之行為相隔不超
    過6個月，其利益即得被請求歸屬於公司。亦即本條之規定
    乃採用粗略實際的認定方式、機械式之適用法律，並輔以嚴
    格之利益計算，剝奪公司內部人因短線交易可能獲得之任何
    利益，以杜絕僥倖，達到間接禁止內部人對所屬公司股票從
    事頻繁之短線交易而損及投資人之信心，並建立健全之資本
    市場秩序。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有關歸入權利益計算之
    規定，乃主管機關斟酌立法目的，依據法律授權而制定，並
    為實現歸入權制度意旨所必須，亦難認有何侵害人民憲法第
    15條財產權之情。是被告抗辯應以實際獲利金額計算歸入權
    行使之範圍、應考量侵害人民權憲法第15條財產權等語，與
    前揭「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方式及立法意旨不符
    ，自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準用第22條
    之2第3項之規定，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乙○○給付12
    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字第62號
原      告  康聯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友信  
訴訟代理人  吳宜臻律師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蕭惠文  

            徐秀娘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郭以廷律師
參  加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萬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行使歸入權等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字第1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陸佰伍拾陸萬零貳佰玖拾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乙○○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伍佰伍拾參萬元為被告甲○○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甲○○以新臺幣壹仟伍佰陸拾伍萬零貳佰玖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肆拾貳萬元為被告乙○○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乙○○以新臺幣壹佰貳拾伍萬零玖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係指參加人之法律上地位，因當事人一造之敗訴，依該判決之內容（包括法院就訴訟標的之判斷，及判決理由中對某事實或法律關係存否之判斷）將直接或間接受不利益，若該當事人勝訴，則可免受不利益者而言。經查，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於民國111年9月5日具狀陳稱，其為原告之股東，本件訴訟結果將影響原告股東之權益，其就本件訴訟具有法律上關係，為輔助原告起見，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字第1號卷，下稱士院卷，第78頁至第80頁），揆諸前揭法條規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或擴張縮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擴張，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甲○○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85萬1,632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乙○○應給付原告88萬1,530元，及自110年12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開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士院卷第10頁）。嗣於112年4月24日審理時以書狀變更聲明如後述（見本院卷第23頁至第24頁）。核原告所為變更，係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接獲投保中心111年5月31日證保法字第1110002072號、111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第1110005028號函，指稱甲○○（股東戶號：11490號）與其配偶乙○○（股東戶號：11491號），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伊股票，已構成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短線交易。被告2人為配偶關係，均為伊公司股東，以110年12月伊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觀之，甲○○持有伊公司持股為2,489,000股（約7.82%），其利用他人名義持有部份為1,455,000股（約4.56%），被告2人合計持有伊公司股份合計已超過10%，則被告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票，實已構成買入伊公司股票後6個月內再行賣出、及於賣出後6個月內再行買進之交易，符合上開歸入權行使之要件，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自得向被告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又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規定，本件伊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查核110年下半年度及111年上半年度之被告歸入利益計算表為請求之依據，以出售股票之賣價由高往低及買價自低往高依序配對後，參酌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項第1款之方式計算，被告2人所取得之短線差價利益共為1,781萬386元(甲○○個別所獲差價交易利益為1,656萬294元，乙○○個別所獲差價交易利益則為125萬92元)。基此，伊請求甲○○、乙○○分別給付前開短線交易獲利所得，並自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至清償日止，給付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自屬有據。爰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甲○○應給付原告1,656萬294元，及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乙○○應給付原告125萬92元，及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前開第1、2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等2人雖為夫妻，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控制從屬關係，彼此從未過問其名下財產之運用情形。甲○○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司股份時，乃持有原告公司股份7.82%之股東【計算式：2,489,000股(甲○○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782】；縱使至111年1月，甲○○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58%【計算式：3,047,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958】，其個人持股從未超過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上；而乙○○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公司股份時，乃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之股東【計算式：1,455,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458】；縱使至111年1月，乙○○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75%【計算式：1,510,000股(被告當時持股)/31,790,375股(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0.0475】，其個人持股亦從未超過原告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0%以上。是正因伊等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均屬個人投資行為，彼此從未分享或分擔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之盈虧，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等情事，原告即不能在未調查伊等間之持股是否符合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法定構成要件之情形下，逕自將伊等之持股合併計算，再宣稱伊等違反證交法第157條短線交易規定。另由原告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獲利明細表可知，伊等於110年12月3日至同年00月00日間之交易，多屬當日沖銷，伊等當時購賣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乃當日集中交易市場之價格，不能均以他日市場價格作為伊等購入原告公司股份之計算依據。反之，伊等出售原告公司股份之價格也因不同交易日期而有差異，原告亦不能均以特定日市場價格作為伊等出售原告公司股份之計算依據，況伊等因原告公司股份交易所支付交易稅及手續費等支出，也未被列入持有成本而予以扣除。再者，原告理應對公司股東之持股變動非常熟悉，本應協助伊等向投保中心說明，絕非盲目聽從投保中心之要求，在未先查核事實之前提下，貿然對伊等主張行使歸入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略稱：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亦為原告之股東，而本件訴訟結果將影響原告公司股東之權益，且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之規定，在請求發行股票公司董事會或監察人為公司行使歸入權而董事會或監察人未行使時，本得為公司行使，此對伊而言，實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並具輔助參加訴訟之利益。伊為輔助原告，並發揮保障證券投資人權益之職能，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規定，聲請參加本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被告2人為配偶，合計持有伊公司股份已超過10%，卻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進、賣出伊公司股票，伊得依證交法第157條第2項規定，向被告請求將其所取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短線差價歸於公司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被告2人於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持有原告股票已達10%，屬於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
 1、按發行股票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對公司之上市股票，於取得後六個月內再行賣出，或於賣出後六個月內再行買進，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公司，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據證交法第157條5項準用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2、被告2人於77年11月29日結婚，至今仍有婚姻關係，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1頁)。而依原告所提供公開資訊觀測站「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持股餘額彙總表」，甲○○於000年00月間持有原告公司股份為248萬9000股(約占原告公司股份7.82%)，乙○○則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45萬5000股(約占原告公司股份4.58%);於000年0月間甲○○持有原告公司股份304萬7000元(約占原告公司股份9.58%)，乙○○則於111年1月持有原告公司股份151萬股(占原告公司股份4.75%)等情(見士院卷第56頁至第57頁、第144頁至第146頁)，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0頁至第91頁、第96頁)，堪信為真。是依前所述，被告2人於000年00月間、000年0月間持有原告之股份合計已超過10%(計算式:000年00月間甲○○持有7.82%+乙○○持有4.58%=12.4%;000年0月間甲○○持有9.58%+乙○○持有4.75%=14.33%)，自屬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稱持有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
 3、被告抗辯2人雖為夫妻，但婚後雙方財產各自獨立，無控制從屬關係，亦從未過問各自名下財產運用情形，甲○○於110年12月3日購入原告股份時，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7.82%，至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9.85%;乙○○於110年12月3日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58%，至111年1月亦僅持有原告公司股份4.75%，被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屬個人投資行為，並無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與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不符等語。惟查，本件原告係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計算被告2人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並非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是無需認定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原告公司股份一情;且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規定，乃運用一種客觀實際之立法技術，使股票上市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將其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公司股票所得之利益歸還，藉以防杜公司內部人之短線交易行為，俾維護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自不以公司內部人有利用公司內部資訊或從事不當交易為必要。蓋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其股票價格應基於供需法則與市場均衡原理，由投資人於不受任何不當因素干擾之情況下，在市場中自由競價而形成。且因上市公司股票之交易市場極具敏感性，股價常因各種因素之影響產生變化。而上開公司之大股東，雖非公司之經營管理者，但因其持有公司相當比例之股份，所擁有之投票權恆足以影響公司股東會決議之結果，較常人易於掌握公司內部資訊，其買賣股票行為對於一般投資人動見觀瞻，如允許其在市場短線反覆進出股票，難免影響投資人對股價行情之判斷，容易造成股價不當之波動或扭曲，有礙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與健全發展，故立法加以禁止；則依此規定僅須該大股東有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股票之行為，公司即得對之行使上開規定之歸入權，初不問其有無參與公司經營或從事內線交易或不當行為。又該條項所規定持有發行股票公司股份超過10%之股東，依同條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規定，其持有之股票，應與其配偶合併計算，亦即其與配偶2人所持有之股票合計超過10%者，即成為該條項所規定行使歸入權之對象，至於配偶間是否具有控制或利用關係，在所不問。其目的乃為防止公司大股東藉配偶名義持有股票，規避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之限制，此觀該條項之之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38號判決意旨可參。是此部分，被告2人既為配偶，則計算其持有原告公司股份即應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及同法第22條之2第3項之方式計算，不論被告2人是否分享或分擔原告公司股份之盈虧，亦不論被告2人間是否有直接控制或透過他人間接持有股份之情事，被告所辯，顯與前開立法意旨不符，洵無足採。
 4、至被告所舉大法官會議第586號解釋，其係針對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後更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於84年9月5日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中第3條第2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擔任過半數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理之公司取得股份者」，認定為共同取得人之規定及第4條相關部分，大法官會議認此部分規定逾越母法關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2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與本件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第22條之2第3項之內容無涉，自難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請求被告將出售股票之利益歸屬公司，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請求乙○○給付12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1、按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所定獲得利益，其計算方式如下：一、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類均相同者，以最高賣價與最低買價相配，次取次高賣價與次低買價相配，依序計算所得之差價，虧損部分不予計入。二、取得及賣出之有價證券，其種類不同者，除普通股以交易價格及股數核計外，其餘有價證券，以各該證券取得或賣出當日普通股收盤價格為買價或賣價，並以得行使或轉換普通股之股數為計算標準；其配對計算方式，準用前款規定。三、列入前二款計算差價利益之交易股票所獲配之股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第1款至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計算方式即所謂「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乃為防止內部人在計算利益之方法上取巧，規避本條文之責任，且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歸入權之規定，原具有事前預防之警示作用，嚇阻內部人或大股東從事短線交易。因此，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之損害，實含有懲罰之因素，是以歸入權之行使，不以內部人實際獲得利益為前提要件，而應依「最高賣價減最低買價」計算利益，方能符合該條文之立法本旨。次按列入第1款、第2款計算差價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起或前款獲配現金股利之日起，至交付公司時，應依民法第203條所規定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法定利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2項第4款亦有明文。　　
 2、依前揭所述，原告依上開「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甲○○自110年12月3日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告公司股票之獲利如附表一所示，總計1,656萬294元;計算乙○○自110年12月3日至111年1月5日買賣原告公司股票之獲利如附表二所示，總計125萬92元，有櫃買中心112年2月24日證櫃視字第1120052946號函附被告110年下半年及111年上半年歸入利益結果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83頁)，且上開計算內容均已扣除手續費及證券交易稅，亦有投保中心111年5月31日證保法字第1110002072號函、同年11月28日證保法字第1110005028號函在卷可稽(見士院卷第42頁至第43頁、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被告對於櫃買中心之計算結果亦無意見，僅辯稱應以被告帳戶實際出售利得作為計算結果(見本院卷第222頁)。是原告主張甲○○、乙○○分別獲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之交易利益1,656萬294元、125萬92元，及請求自本件短線交易列入計算價差利益之最後一筆交易日即111年1月5日起計算之利息，核屬可採。
 3、被告辯稱甲○○自110年12月3日起至000年0月0日間買賣原告公司股票實際獲利金額僅有358萬498元，乙○○於前開期間買賣原告公司股份非但未賺錢，反倒賠付364萬8,385元，且有學者認在具體個案上，應考量配偶間是否實際受益、是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之機會等因素綜合判斷，原告計算方式實已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範意旨等語，雖提出對帳單為據(見本院卷第137頁至第178頁、第201頁至第209頁)。惟按證交法第157條之規定，主要係沿襲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第16條b項之規定而來。然我國證交法第157條並未如美國證交法授權該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若干豁免「規則（Rules)」，明定在特定情形下可排除適用1934年美國證交法第16條b項之歸入權。又我國股票市場屬於淺碟型市場，市場規模較小、投機性強，易受消息面之影響，鑒於散戶取得市場資訊相對不容易及緩慢，為維護投資人對證券市場公開、公平之信心，更應嚴格禁止內部人或大股東之短線交易行為，不論內部人或大股東交易是否有不當利用公司內部資訊，亦不論其交易是否有正當合法之目的，均有「歸入權」之適用。且歸入權之行使，性質上並非僅為填補公司之損害，實含有懲罰之因素，係為因應證券市場特殊領域之高度技術性立法，運用一粗略而實際的方法，使董事、監察人、經理人與大股東等公司內部人無法保有其在短期間內反覆買賣其所屬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所得之利益。藉此間接防止違法內部人交易的發生，以維護證券市場之健全發展。其立法技術，乃是使用最簡易的機械方法，即原告（公司或其股東，而非主管機關證管會）毋庸舉證證明內部人確有利用內部消息買賣股票圖利，只要其買入與賣出（或賣出與買入）之行為相隔不超過6個月，其利益即得被請求歸屬於公司。亦即本條之規定乃採用粗略實際的認定方式、機械式之適用法律，並輔以嚴格之利益計算，剝奪公司內部人因短線交易可能獲得之任何利益，以杜絕僥倖，達到間接禁止內部人對所屬公司股票從事頻繁之短線交易而損及投資人之信心，並建立健全之資本市場秩序。是證交法施行細則第11條有關歸入權利益計算之規定，乃主管機關斟酌立法目的，依據法律授權而制定，並為實現歸入權制度意旨所必須，亦難認有何侵害人民憲法第15條財產權之情。是被告抗辯應以實際獲利金額計算歸入權行使之範圍、應考量侵害人民權憲法第15條財產權等語，與前揭「最高賣價減去最低買價法」計算方式及立法意旨不符，自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證交法第157條第1項、第5項準用第22條之2第3項之規定，請求甲○○給付1,656萬294元、乙○○給付125萬92元，及均自111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均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